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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保本結構性存款產品認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廣東盈然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與招商銀行訂立結構性存款協議，據此，廣東盈然從招商銀行認購金額分

別為人民幣 32,500,000元及人民幣 52,640,000元之保本及浮動收益結構性存

款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期間，未結算結構性存款

之最高累計未贖回金額為人民幣85,140,000元。截至本公告日期，認購事項

之未贖回總金額為人民幣52,640,000元。

由於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計算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按合併計算

基準（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及 14.23條）為 5%以上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

則，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所載

通告及公告的規定。

董事會宣佈，廣東盈然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與

招商銀行訂立結構性存款協議，據此，廣東盈然從招商銀行認購金額分別為

人民幣 32,500,000元及人民幣 52,640,000元之保本及浮動收益結構性存款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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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期間，未結算認購事項之最

高累計未贖回金額為人民幣85,140,000元。廣東盈然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與

招商銀行訂立的結構性存款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屆滿。截至本公

告日期，認購事項之未贖回總金額為人民幣52,640,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訂立之結構性存款協議

廣東盈然與招商銀行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訂立的結構性存款協議之主要條

款概要載列如下：

協議日期：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

訂約方： 廣東盈然（作為認購人）
招商銀行（作為銀行）

結構性存款種類： 保本及浮動收益結構性產品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人民幣32,500,000元

期限： 自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起 370天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十一日屆滿

收益： 固定收益及浮動收益總額須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x 3.3% x 370 / 365

浮動收益

倘於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定盤價處於價格區間A之

內，則：

浮動收益 =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x 1.35% x 370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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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定盤價處於價格區間A之

外，但於價格區間B之內，則：

浮動收益 =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x 1.2% x 370 / 365

倘於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定盤價處於價格區間A或

價格區間B之外，則：

浮動收益 = 0

認購費： 無認購費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及

收益的償付：

該銀行須於結構性存款到期時支付結構性存款本

金額及收益

提前終止： 廣東盈然與招商銀行均無提前終止權

本公司與招商銀行訂立的結構性存款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屆滿。

到期後，廣東盈然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收取本金額人民幣32,500,000元
及收益人民幣1,482,534.25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訂立之結構性存款協議

廣東盈然與招商銀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訂立的結構性存款協議之主要條

款概要載列如下：

協議日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訂約方： 廣東盈然（作為認購人）
招商銀行（作為銀行）

結構性存款種類： 保本及浮動收益結構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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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人民幣52,640,000元

期限： 自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起 367天，於二零一六年四

月十一日屆滿

收益： 固定收益及浮動收益總額須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x 2.75% x 367 / 365

浮動收益

倘於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定盤價處於價格區間C之

內，則：

浮動收益 =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 x 1.35% x 367 / 365

倘於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定盤價處於價格區間C之

外，則：

浮動收益 = 0

認購費： 無認購費

結構性存款本金額及收

益的償付：

該銀行須於結構性存款到期時一次性支付結構性

存款之本金額及收益

提前終止： 廣東盈然與招商銀行均無提前終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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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結構性存款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結構性存款為保本性質，其本金及固定收益均得到招商銀行之保障。且認

購事項乃以該等投資不會影響本公司營運資金或本公司主營業務運作為前提

進行。結構性存款期限較短且風險較低，同時可為本集團及本公司提供有保

證的合理回報。

本集團認購結構性存款之目的在於發揮其資金的最大效益。鑒於結構性存款

所提供之回報高於自銀行存款獲得的利息，董事認為各結構性存款協議之條

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木製品、提供商標及分銷網絡、木材及木製

品貿易以及林業資產營運。

有關招商銀行的資料

招商銀行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

代號： 3968），主要從事提供企業及個人銀行服務、開展資金業務、提供資

產管理、信託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根據招商銀行公開披露之資

料，招商銀行及其最終主要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

三方。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按合併計算基

準（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及 14.23條）為 5%以上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
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所載通告及

公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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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由於結構性存款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第14.34條，本公司並無及時公佈認購結構性存款之詳情。

本公司在決定購買結構性存款時，考慮到其保本及有固定收益保證的特點，
認定該項產品風險較低，對本集團及本公司資產及現金流量影響較小。有關

管理層判定其性質與銀行定期存款相若，故並無意識到購買該產品構成上市

規則所界定之「交易」。本公司在獲悉認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

予披露交易時，已及時採取措施，盡快重新遵守上市規則。董事會及管理層

將更加重視對上市規則的培訓、並完善決策程序及審批授權、加強風險評

估，避免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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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招商銀行」 指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

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3968）

「本公司」 指 大自然家居控股有限公司，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東盈然」 指 廣東盈然木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初始倫敦黃金定盤

價」

指 於結構性存款；協議日期倫敦黃金市場所報每盎

司黃金下午定盤價（以美元列值）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倫敦黃金定盤價」 指 倫敦黃金市場所報每盎司黃金下午定盤價（以美

元列值，由倫敦金銀市場協會刊發）

「價格區間A」 指 倫敦黃金定盤價區間（即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減

50美元及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加5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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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區間B」 指 倫敦黃金定盤價區間（即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減

600美元及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加600美元之間）

「價格區間C」 指 倫敦黃金定盤價區間（即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減

550美元及初始倫敦黃金定盤價加550美元之間）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指定觀察日」 指 結構性存款協議到期日前第二個倫敦工作日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結構性存款」 指 招商銀行提呈的保本浮動收益結構性存款產品

「結構性存款協議」 指 本公司與招商銀行就認購事項簽訂的結構性存款

協議

「認購事項」 指 認購結構性存款

「%」 指 百分比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 8 –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承董事會命

大自然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佘學彬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佘學彬先生、梁志華先生、袁順意女士及

佘建彬先生；非執行董事孫弘先生（羅永祥先生作為其替任董事）及張振明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李國章教授、張森林先生、陳兆榮先生及何敬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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